
广 西 工 程 职 业 学 院
桂工程院〔2023〕92 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人员（机构）
变动资产交接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人员（机构）变动资产交接管理办

法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西工程职业学院

2023 年 8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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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工程职业学院人员（机构）
变动资产交接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资产管理，防止因人员变动或机构调整

造成资产流失，根据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资产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

(桂工程院〔2023〕73 号）文件的相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

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人员变动包括辞职、解聘、在岗死亡和

校内岗位调整等的资产使用、保管人员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机构变动是指经学校批准，校内单位之

间或单位内部进行新设、合并、分立、撤销或重新组建等机构调

整行为。

第四条 人员变动和机构变动均应办理资产移交手续，确保

资产的账物相符。

第二章 交接资产包含内容

第五条 需要交接的资产包括：

（一）土地使用权、办公用房、教师宿舍钥匙等财产权归属

学校的财产；

（二）职务活动中形成的工作资料、图书、档案、证书、捐

赠物品等；

（三）资产附属物（资产账目、箱、柜、门的钥匙及各类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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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的使用密码等）；

（四）低值耐用品；

（五）应当交接的其他资产。

第三章 交接䄄圀Ѕ�d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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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现场复核。

第十三条 机构调整后，原单位资产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员、

新单位资产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员须共同现场移交，移交完成后，

新单位的资产负责人及资产管理员应对移交后的资产安全性和

完整性负责；对于剩余的资产由学校资产管理办公室统一调配。

第四章 责任

第十四条 学校工作人员岗位变动，资产交接工作应严格遵

守学校的规章制度，维护学校资产权益，防止资产流失。

第十五条 学校工作人员岗位变动资产交接工作中发现有

损坏、遗失资产情况的，应在资产移交表如实填报，并另附材料

说明。不能说明合理理由的，具体管理人应承担赔偿责任，具体

参照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公物损坏赔偿管理制度》桂工程院

〔2018〕44 号文件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六条 学校岗位变动的工作人员在资产交接工作中不

履行学校的有关规定，有下列行为的，学校应采取相应的措施。

（一）无正当理由，不按规定的期限进行资产交接的，学校

将停止有关岗位变动手续的办理工作；

（二）应承担遗失资产赔偿责任而不主动赔偿的，学校有权

依照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公物损坏赔偿管理制度》桂工程院

〔2018〕44 号文件要求当事人赔偿；

（三）对于拒不赔偿的，学校可采取从工资中进行抵扣、停

止福利和其他服务、直至采取行政和法律手段等措施维护学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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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益。

第十七条 因人员变动未完成资产交接工作的，部门负责人

不得为其办理其他相关手续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第十九条 本管理办法由后勤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广西工程职业学院人员（机构）变动资产移交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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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西工程职业学院人员（机构）变动资产移交清单

备注：

1.人员（机构）变动应先进行资产清点，并办理完成移交后，才可以办理

其他相关手续。

2.人员（机构）变动，对其在岗期间用科研经费（无论是政府拨入到学校

的科研经费，还是学校配套科研经费）购置，且已按学校规章制度办理了

报增、登记手续的固定资产（含家具、仪器设备和低值耐用品等），均需

办理完成资产移交后，方可办理其他相关手续。

3.如果在移交资产过程中，发现资产缺失或损坏情况时，按学校公物损坏

赔偿制度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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